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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竞争法最新发展：楼宇维修围标、妨碍调查及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 
 
香港竞争法最新发展：楼宇维修围标、首宗妨碍调查刑事定罪及物管条例修订 
 

 
 
香港的竞争法制度正持续发展，近期的执法及规管动态显示，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不仅积极打击楼
宇维修工程中的围标及价格合谋行为，亦首次透过刑事检控处理妨碍其调查权力的个案。另一方面，物业
管理市场的制度安排亦已作出改革，为业主提供更清晰的终止经理人委任机制，进一步促进楼宇管理市场
的竞争。这些最新发展，反映出香港在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及完善市场规管方面的政策方向，对物业相关行
业及商业业主均具重要意义。 
  
妨碍竞委会调查权力的首宗刑事定罪 
 
竞委会就香港首宗在《竞争条例》（第 619 章）调查权力下不遵从行为的刑事案件获得定罪表示欢迎，该案
涉及一宗与楼宇保养服务相关的涉嫌价格联合行为。此刑事案件源于竞委会就一个清洁服务公司涉嫌价格
联合的卡特尔展开调查，在执行对有关公司办事处的搜查令期间，一名职员雷妙贞女士企图删除五份档及
若干与竞委会调查可能有关的计算机链接，最终个案被转介香港警务处作刑事调查。雷其后因违反《竞争
条例》第 53(1)(a)条，在被要求提供档后仍销毁及隐瞒有关文件而遭检控，并被裁定罪成及判处两个月监禁，
获准保释等候上诉。 
  
在该案件中，竞委会行使其强制调查权力，包括于相关商业处所执行搜查令、要求任何人士向竞委会提供
与调查有关的文件或资料、回答相关问题，以及根据法院手令进入并搜查有关处所。 
  
楼宇维修工程围标搜查行动 
 
独立于上述清洁服务案件之外，竞委会一直就楼宇维修工程围标事宜展开多项调查。于 2025 年 8 月，竞委
会在四个地点执行搜查令，包括一间楼宇维修承办商及一名楼宇维修顾问的办事处，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
有关搜查涉及九龙城一个私人物业屋苑楼宇维修工程招标的怀疑围标个案，该工程的预计合约金额约为四
千万港元。竞委会在跟进工作中发现一名楼宇维修顾问或有与某承办商合谋操控招标结果，包括利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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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向潜在投标者施压，阻止其参与投标，令竞委会认为有合理理由怀疑该行为可能违反《竞争条例》第
一行为守则，并将案件升级为正式调查。 
  
在是次行动中，竞委会不仅进行搜查，亦行使其权力，要求相关人士提供文件及资料，并要求有关各方出
席竞委会接受询问，同时与有关屋苑的业主立案法团保持沟通，并在调查进展期间保留采取进一步执法行
动的可能性。竞委会重申，对楼宇维修市场中的合谋行为严重关注，并援引早前与廉政公署（廉署）联合
行动瓦解新兴围标集团的经验，强调会继续打击反竞争行为，以维持该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 
  
联合及执法行动 
 
 代号「猎枪」行动 
 竞委会与廉署先后开展多次联合行动，两机构于 2024 年 8 月 21 至 22 日展开代号为「猎枪」的第二次联
合行动，延续 2024 年 4 月中首次联合行动，针对一个新兴的楼宇维修围标及贪污集团。2024 年的两次联
合行动揭示，一个新兴集团在多项楼宇维修工程中涉及围标及贪污行为，为三十八个工程项目提供了关于
合谋行为、夸大合约金额及招标贿赂的关键证据，有关合约总值逾十亿港元。 
  
代号「双面神」行动 
 在上述联合行动及 2025 年 8月九龙城搜查行动所产生的情报及线索基础上，于同年 9月展开代号为「双面
神」的行动，锁定早前调查中牵出的两个运作已久的围标集团，并对另一批楼宇维修工程采取同样的调查
及搜查权力。在该行动中，竞委会于两日内在十九个处所执行搜查令，包括九间工程承办商的办事处及多
名相关人士的住所，涉案围标案件涵盖二十五个分布于多个地区的楼宇维修工程项目，估计合约总值逾六
亿港元。部分有关翻新及维修合约仍未批出，竞委会已接触涉及物业的相关持份者。 
  
在相关翻新及维修工程的招标中，涉案集团涉嫌通过直接或经中间人交换及协调标书价格，安排以较高价
的入标掩护「猪仔标」，以协助预定投标者中标，构成围标、价格联合及交换具竞争敏感性的数据，涉嫌违
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 
  
楼宇维修范畴的围标行为一向是竞委会的执法重点，这一连串主动调查及搜查行动正好反映了此优先次序。
2025 年 8 月就九龙城某私人物业屋苑进行的搜查，加上早前与廉署合作瓦解新兴非法集团的联合行动，为
既有调查提供进一步资料，同时揭示出更多潜在个案。 
  
竞委会的权力及条例条文 
 
《竞争条例》赋予竞委会的调查权力，包括要求任何人士提供文件或资料，以及出席竞委会就其调查相关
事宜接受询问，并可依据法院手令进入及搜查有关处所。如不遵从竞委会的调查权力，即属刑事罪行。 
  
《竞争条例》第 53 条订明，任何人士在被要求依照竞委会的调查权力提供档后，如销毁、弃置、伪造或隐
瞒该等文件，一经定罪，可被判处最高一百万港元罚款及两年监禁。第 54 及 55 条进一步规定，任何人士
在竞委会依令执行搜查时加以阻碍，或向竞委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数据，亦可被判处最高一百万港元罚
款及两年监禁。 
  
此外，第 52 条规定，如任何人士在没有合理辩解的情况下，未有按竞委会要求提供文件或数据，或无合理
理由未有出席竞委会聆讯，最高可被判罚款二十万港元及一年监禁。任何教唆或协助他人妨碍竞委会调查
的人士，亦可能构成刑事罪行。源于上述价格联合调查而出现的首宗因销毁及隐瞒文件而被定罪的个案，
显示有关条文并非纯属理论，而是与卡特尔调查及围标案件一并实际运用的整体执法工具的一部分。 
  
竞委会的原则、持续执法及规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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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开声明中，竞委会一再强调，不遵从其调查权力属刑事罪行，而妨碍该等权力是极为严重的行为。这
宗首例刑事检控所导致的定罪，被竞委会明确描述为突显妨碍行为的严重性，并对企图干预其执法工作的
行为产生强烈阻吓效果。就楼宇维修相关的围标调查而言，竞委会强调其主动执法方针，包括善用搜查令
及强制权力，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执法机关进行联合行动。竞委会亦继续鼓励掌握合谋行为资料的人
士与其联络，并邀请可能曾参与或涉入合谋行为的企业透过专设热线及电邮管道寻求宽待或合作安排。 
  
在执法工作以外，针对楼宇管理市场具有直接竞争影响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的规管改革亦已陆续落实。竞
委会于 2015 年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向民政事务总署提交意见书，支持当局就降低业主终止原于公契
下委任的公契经理人门坎的建议，藉此促进楼宇管理市场的竞争，并方便其他具竞争力的管理公司进入市
场。该政策方向其后经《2024 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实施，修订了公契经理人的法
定制度，并在《建筑物管理条例》附表七中订明较为清晰的终止机制。在更新后的制度下，《建筑物管理条
例》有关「建筑物管理条例常见问题」的指引中，清楚说明附表七第 7(1)段现已就业主终止公契经理人委
任提供法律依据及程序要求，实际落实早前的政策建议，列明业主可在条例规定的会议程序及表决门坎下
通过决议，终止公契经理人的委任。 
  
执行及合规的关键启示 
 
以上发展显示，香港的竞争法制度正积极就物业相关市场落实处理机制，同时执行实体上禁止合谋行为的
规定，以及规管不遵从调查权力的刑事条文，其后果包括监禁刑罚及重大的财务风险。刑事检控、大规模
的围标调查，以及就《建筑物管理条例》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厘清终止公契经理人机制），共同反映
政策方向是透过严厉打击合谋行为，配合旨在促进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楼宇管理安排的规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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